附件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办理情况公开表

公开单位：     重庆高速集团                                                                        ( 2024年9月13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所属
区县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CQ202405110050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江山假日小区外渝武高速蔡家岗管委会段施工产生噪音、粉尘、异味扰民（施工单位：重庆高速），施工单位还将渝武高速的隔音屏给拆除。
	北碚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部分属实。
1.群众反映的噪音问题。
该项目距江山假日小区较近，前期施工时产生的噪音对居民生活有一定影响。该施工路段暂时处于停工状态，近期未产生施工噪音。现场排查发现，由于高速公路高架桥伸缩缝局部沉降，过往车辆通行时噪音较大，对周边居民的生活有较大影响。
2.群众反映的“粉尘”问题。
部分施工便道等部位有裸土未覆盖到位的情况，遇车辆通行及大风天气会出现局部扬尘。
3.关于群众反映的异味问题。
该项目近期未进行施工作业，无施工产生的异味。但在对项目周边情况进行排查中发现，江山假日小区内存在部分化粪池堵塞，有异味溢散情况。
4.关于群众反映的隔音屏拆除问题。
渝武高速主线进行拓宽改造施工，须对该路段现有隔音屏障进行拆除，对拓宽改造后的路段设置新的隔音屏。
	部分属实
	1.由区住建委、区交通局、蔡家公司、蔡家岗街道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逐一整改。
2.修复高架桥伸缩缝沉降。
3.安装新隔音屏。
4.加强沟通和日常巡查监督。
	5月16日进场对响水洞大桥破损伸缩缝进行维修，5月18日完成修复。5月21日由北碚区环保局、交通局现场验收。
	是
	无

	

2
	D3CQ20245140023
	北碚区三圣镇G85高速黑水滩高架桥没有安装隔音屏，车辆行驶产生噪音扰民，希望安装隔音屏。
	北碚区
	噪音
	（一）竣工环保验收情况。根据2020年6月竣工环保验收报告，黑水滩特大桥声环境质量评估结果为：昼间54分贝，夜间44分贝，均满足声环境质量验收标准要求。
（二）现场排查情况。根据高速公路声环境污染4类标准，重点排查了距离黑水滩特大桥50米范围内的住户情况，黑水滩特大桥出城方向（重庆端）桥头附近50米范围内约有住户5户，目前该处已设置隔音屏450米；黑水滩特大桥进城方向（重庆端）桥头附近50米范围内无住户，200米范围内约有住户7户，目前未设置隔音屏。
	是
	解决行车噪音扰民问题
	在黑水滩特大桥进城方向（重庆段）桥头附近增设隔音屏以最大限度减少行车噪音对附近村民的影响。具体安装位置为：K1162+500-K1162+600，长度100米，采用2.5米高百叶窗型铝声屏障。
	是
	无

	

3
	D3CQ202405170001
	涪陵区荔枝街道百灵村5组71号旁的南涪高速，车辆经过产生噪音扰民，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涪陵区
	噪音
	经现场核实，涪陵区荔枝街道百灵村5组71号旁的南涪高速，车辆经过产生噪音扰民，影响周围居民生活。投诉属实。
一、投诉人情况。投诉人为荔枝街道百灵村五组71号住宅产权人余忠文。该住宅于1987年修建土墙房屋，于2016年原址拆房重建，面积约160平方米。该户户籍人口4人，分别为户主余忠文、配偶杨先玉、母亲吴树华，儿子余罗明。其中余忠文、杨先玉、吴树华长期在此居住。儿子余罗明在重庆市渝北区工作，不在此常住，实际投诉人为余罗明。
二、历史情况。南涪高速公路于2009年开始建设，余忠文房屋位于高速路隧道正上方，隧道入洞段距离余忠文房屋直线距离约110米。余罗明投诉高速路车辆疾速而过产生噪声对其本人及家人造成一定影响，要求作出整改。据了解，近几年，余罗明一直向高速路管理部门反映交通噪声扰民情况，对高速路管理部门提出安装隔音屏方案不认可，认为效果不好，故未达成噪声整改共识。
三、噪声监测情况。涪陵区生态环境监测站于5月19日开展了声环境质量噪声昼夜测量工作，昼间为54 dB（A）、夜间为51 dB（A），该房屋属于乡村区域，临近省道为S206（开南路），属于二级公路，按照《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该房屋位于缓冲30米内，应按照4a类执行：即昼间70 dB（A）、夜间55 dB（A），测量结果为不超标，但现场发现高速公路车辆噪音对房主产生影响客观存在。
	属实
	减少噪声污染
	1. 南涪高速管养单位南方营运分公司李渡管理中心相关人员分别于5月20日、21日对铁匠炉大桥伸缩缝进行排查，经现场核实，该桥伸缩缝功能正常且设置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6月12日至13日，李渡管理中心组织专业队伍对南涪高速投诉路段进行挖补重新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总计铺设路面3259平方米
（超车道1333平方米，行车道应急车道1926平方米），重新施画普通标线402.52平方米。
3.6月18日至19日，经与投诉人协商并经投诉人同意后，在投诉人房屋前公路边安装隔音墙（高度3.5m）30米。
预计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
	阶段性办结
	无

	4
	D3CQ202405300082
	1、梁平区屏锦镇桂湾村梁开高速修建时，占用了一部分征地范围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
	梁平区
	征地
	经现场核实，涉及桂湾村征地红线范围外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1.9378亩，现场各单位和村民代表确认测量数据无异议，核实后形成征地统计表。
	属实
	解决好高速公路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努力争取群众对高速公路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经现场核实，涉及桂湾村征地红线范围外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1.9378亩，目前梁开公司已确定补征地范围线，正组织队伍进行现场勘界，待数据核实后再开展组卷报批工作。预计完成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阶段性办结
	无

	5
	
	2、梁开高速修建的时将建筑垃圾丢弃在屏锦镇原四方村土地垭口和梁平区屏锦镇桂湾村1组坡下面（距离高速路口300米）。
	
	建筑垃圾
	经现场核查，该两处为梁开高速建设期临时使用的弃土场。2021年11月1日，梁平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同意将四方村6、10组土地（16.377亩）和桂湾村1组土地（5.481亩）作为3#和4#弃土场，用于堆放高速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含高速建设中开挖产生的部分混凝土块和农村宅基地地基条石等）。
	部分属实
	解决好高速公路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努力争取群众对高速公路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两处弃土场正在编制复垦规划设计，现已完成复垦规划设计方案初稿，待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审核批复后施工复垦，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村组。目前区高指部已委托区土地整治中心实施复垦交验工作。
预计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
	阶段性办结
	无

	6
	
	3、梁平区屏锦镇端木村天力驾校旁（希望畜牧场对面）粉尘厂，扬尘严重。
	
	扬尘
	经查，该企业实属梁平区地方民营企业，不涉及梁开高速，故该问题与梁开高速无关。
	不属实
	无
	无
	是
	无

	7
	
	4、梁平区屏锦镇桂湾村11组紧挨梁开高速，交通噪声扰民。（先修房屋）
	
	噪音
	经现场核查，该处确存在交通噪声扰民问题，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声屏障安装工作。
	属实
	解决好高速公路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努力争取群众对高速公路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正在办理上路施工手续，待手续完善后立即组织安装声屏障，预计完成时间为2024年10月31日。
	否
	无

	8
	
	5、梁平区屏锦镇桂湾村6组门窗厂（桂湾村村委会旁边）进行喷漆作业，异味严重，扬尘严重。
	
	扬尘
	经查，该企业实属梁平区地方民营企业，不涉及梁开高速，故该问题与梁开高速无关。
	不属实
	无
	无
	是
	无

	9
	D3CQ202405300066
	1、梁平区聚奎镇聚奎村7组318国道旁的基本农田（征收红线内和红线外的范围）因修建梁开高速被损坏，投诉人称耕地生态被破坏，修建高速时挖坏自己家（该村7组318国道）的水井和化粪池；梁开高速没有修建涵洞，影响出行。
	梁平区
	征地
	“梁平区聚奎镇聚奎村7组318国道旁的基本农田（征收红线内红线外的范围）因修建梁开高速被损坏，投诉人称耕地生态被破坏，修建高速时挖坏自己家（该村7组318国道）的水井和化粪池”，红线内附属构筑物已全部经过合法征收，并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进行了相应补偿，征收红线外损毁设施及土地在施工完成后进行了恢复，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修建高速时挖坏水井和化粪池未处置情形。经现场踏勘核实，该段施工均严格按照施工图施工，且该段有三座相隔很近的上跨桥梁，并通过“三改”的形式，对其损坏原有村民出行道路进行了恢复，不存在没有修建涵洞，影响出行的问题。
	不属实
	无
	无
	是
	无

	10
	
	2、梁开高速路建成后产生扬尘扰民、噪音扰民。
	
	噪音
	高速公路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无明显扬尘产生；已对现场声屏障安装情况进行排查，在高速公路两侧存在房屋较近区域均已安装声屏障。
	不属实
	无
	无
	是
	无

	11
	X3CQ202405210061
	有市民投诉至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云阳服务区存在污水直排且导致鱼塘死鱼情况，督查组转办至云阳县环保局。2024年5 月23日，由云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农委以及服务区所属人和街道联合开展云阳服务区南区调查取样，并开展村民走访。
	云阳县
	水污染
	1.云阳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云阳服务区南区两处排口出具监测报告，结果显示磷、氮含量略超出国家排放标准。                         2.经现场检查，周边鱼塘无鱼死亡，服务区外方未见污水外排。
	部分属实
	排放水达标
	云阳服务区南区污水处理站由重庆绿邦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2023年11月起负责维护。
1.5月23日起安排专人进驻云阳服务区积极整改，开展增补菌种等工作。
2. 安排专业单位清掏服务区化粪池及污水处置设备各配套储水池。 
3. 落实管网防渗漏排查机构对服务区现有污水管网进行全覆盖检查，检查结果无渗漏。
4. 加装排水口密闭管道，全面做好废水排放边沟防渗漏处置，避免废水在排放过程中流入地表内，影响地下水水质，
5.利旧奉节服务区原有一体化污水处置设备，扩容现有污水处置设备。目前已完成集水池新增、净水池改建及南北两区各新增一套一体化设备的施工，南区设备已投入运行。目前自检排水口水样达到污水排放一级标准。
	是              
	无

	12
	X3CQ202406040030
	城开高速开州区厚坝镇路段过往车辆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
	开州区
	噪音
	1、对G69银百高速石龙2号大桥（K1057+600）附近民房实地勘察，民房位于城开高速石龙2号大桥右下方约20米位置，石龙2号大桥总长691米，最高39.8米，桥梁下方附近约十几户人家，高速公路与民房距离较近，噪音应为车辆通过桥梁时碾压桥梁伸缩缝产生。
2、根据群众反映和现场核实情况，已与建设单位重庆高速顾问公司沟通，该公司委托的环境评估单位即将进场对城开高速公路沿线噪音情况进行收集评估。2024年6月7日下午15:30通过设备测量噪音为65.3分贝；2024年6月7日晚上21:00通过设备测量噪音为62.7分贝。
	属实
	减小噪音影响，村民认可。
	一是原建设单位已联系设计单位对该处伸缩缝进行降噪施工工艺或增设隔音墙设施设计；二是加强该路段路面及桥梁伸缩缝的维护和保养。
	是              
	无

	13
	X3CQ202405150046
	重庆万纳实业有限公司在新田镇重庆新田港口物流公司港口作业区旁，在无审批批复的情况下，新建3万吨大型粉煤灰库（水泥库）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设备，重庆万纳实业有限公司在南滨大道集装箱码头长江边有两个3000吨大型粉煤灰库。投诉人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反映，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调查但仍无处理结果，投诉人认为：1、违法单位历时一年大规模违法建设为何没有相关部门制止；2、相关部门是否存在不作为；3、是否应交交通局牵头处理；4、两处粉煤灰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希望督察组依法查处。
	万州区
	违建
	经调查重庆万纳实业有限公司在新田镇重庆新田港口物流公司港口作业区旁，在无审批批复的情况下，新建3万吨大型粉煤灰库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设备。
	建设情况属实
	对新田港集装箱码头附近储罐设施未批先建行为调查处理，并依法依规限期整改（政府规定今年年底前完成整改），限期不能完成整改的及时拆除。
	新田公司已将储罐周边进行了围挡封闭，并以正式文件要求重庆万纳实业有限公司尽快完成未批先建的整改工作。已通过起诉方式要求重庆万纳实业有限公司解除合同，已开庭审理，等待法院判决中。
预计完成时间为202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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